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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2月28日13: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6年12月28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 号杉杉新能源产业基地综合研发

中心 D 区 3F 多功能厅。 

三、 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向大会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会议审议议案 

1、关于启动实施 50亿元杉杉能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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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受让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035%股权暨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3、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4.5 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四）大会议案表决 

（五）监事会召集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决议 

（七）大会律师见证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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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启动实施 50 亿元杉杉能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的议案 

 

为顺应国家对能源管理行业的政策导向以及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趋势，充

分发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或“公司”）在锂电池材

料行业的领先地位及 Pack模组方面积累的技术优势，公司拟投资约 50 亿元启动

杉杉能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 

1. 项目名称：杉杉能源管理服务产业化项目 

2. 项目实施主体：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3. 项目规模：储能节能项目拟建设规模约 2GWH，对应投资规模约 38亿元，

主要用于投资削峰平谷的储能项目。光伏洁能项目拟建设规模约 0.2GW，对应投

资规模约 12亿元，用于建设光伏发电站，提供 0排放的清洁能源。 

4. 投资金额及来源：计划投资约 50亿元，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银行贷

款以及募集能源管理基金，同时配合 ABS和融资租赁等形式筹措。 

5. 项目建设期：计划三年内根据市场情况分项目完成投资。 

6. 项目效益：经测算，储能节能项目 IRR 约 11.42%（税前）；光伏洁能项

目 IRR为 12.89%（税前）。 

7. 功能定位：根据工商业用户需求，从提供节能和清洁能源角度出发，以

低碳环保和绿色节能为愿景，提供高性价比的能源管理方案，打造节能环保型经

济。 

8. 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根据工商企业用户的综合用电需求，地方电费政策，以及企业基础设施

情况和生产经营安排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财务预测分析，制定“储能节电”、

“光伏发电”或“光储结合”的最优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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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杉能源管理服务业务内容示意图 

用电侧

储能节能服务
平滑波动 削峰填谷

光伏发电洁能服务
清洁能源 零排放

光储结合服务
因地制宜 节能减排

供电侧

余电上网 削峰填谷

电网

 

      注：用电侧主要集中于工商业客户 

项目实际实施时，会根据目标用户的实际生产用电需求和客观条件，形成“储

能节电”、“光伏发电”和“光储结合”的综合性的能源管理解决方案，并根据实

际情况对上述拟定的储能项目和光伏项目的投资强度进行调整，在保证项目盈利

能力的同时，最大程度满足客户对低能耗成本的要求。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杉杉股份对

外投资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杉杉股份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5 

议案二 

关于受让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035%股权 

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6 年 12月 12 日，杉杉股份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

王明来、袁南园、曲波、陈筑、季凯春、刘晓巍、俞军、夏美平、廖仕澜、马招

双、沈成效、叶伟江、温端恩、魏文通等 14 名自然人股东（以上 14 名自然人合

称“自然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所持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利卡”）合计 90.03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予杉杉股份，其中杉杉集团转让其持有尤利卡 80.07%的股权，14 名自然人

股东转让其持有尤利卡 9.965%的股权。 

标的股权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以 

2016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银信评报字（2016）沪第 0706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确定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3,120.65万元。 

鉴于杉杉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受让杉杉集团所持

尤利卡 80.07%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资产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关系图 

尤利卡

杉杉集团杉杉股份
拟受让尤利卡80.07%股权

持有尤利卡80.07%股权

王明来等14名
自然人股东

拟受让尤利卡9.965%股权

持有尤利卡19.93%股权

持有杉杉股份23.79%股权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杉杉股份关

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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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巨化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巨化凯蓝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凯蓝”）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向巨化凯蓝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项目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7亿元，有效期为五年；流动资金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0.8 亿元，有效

期为一年，有效期内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杉杉股份关

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